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一期）
[bookmark: _GoBack]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年06月25日，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验收会议。验收组由工程建设单位（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验收检测单位、2名特邀专家组成。验收组现场查阅并核实了项目环保工作落实情况，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依照有关法律法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其批复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经认真研究，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信发集团在聊城市茌平区共有20余家子公司，其中有3家电解铝企业和1家铝型材企业，电解铝企业分别为山东信发华信铝业有限公司、山东信发华源铝业有限公司、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大铝厂、小铝厂），铝型材企业为山东云信铝业科技有限公司，电解铝及铝型材企业加工过程产生的铝灰及除尘灰供给本项目（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作为原料，本项目的建设主体单位为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
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隶属于信发集团，成立于2006年7月，位于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信发街道济邯铁路北龙山北路西，企业原名为茌平信源铝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变更为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德程。信源公司为信发集团独立法人子公司，是一家集发电、供热、电解铝及深加工于一体的特大型民营企业。 
信源公司为方便内部管理，将集团内部划分为四个管理机构，厂区范围内西北侧为600kA大型预焙槽电解铝及其深加工片区，简称：大铝厂；东北侧为240kA大型预焙槽电解铝及其深加工片区，简称：小铝厂；西南侧为6×600MW级高效超超临界热电联产项目的发电及供热片区，简称：大机组；东南侧为2×155MW热电联产工程的发电及供热片区，简称：小机组。本新建项目位于大铝厂范围内。 
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信发街道，济邯铁路北，龙山北路西，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大铝厂现有厂区内，具体位置为东经116.222，北纬36.625，项目总占地面积约为5628 m2，新建1条钢渣促进剂生产线，主要原料为电解铝及铝型材生产过程产生的铝灰及除尘灰，项目铝灰及除尘灰收集范围为信发集团旗下3家电解铝企业及1家铝型材企业，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铝灰及除尘灰属于危险废物，废物类别为HW48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废物，其中电解铝企业产生铝灰废物代码为321-024-48，铝型材企业产生的铝灰废物代码为321-026-48，电解铝及铝型材企业产生的除尘灰废物代码为321-034-48，设计生产规模为5万吨/年。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0万元，利用现有闲置厂房，购置高压压球机、卧式强力混合机、辊式破碎机、起重机、输送机及输送系统、提升机及定量给料机等各类生产及附属设备。将集团内部企业产生的铝灰及除尘灰进行加工利用，制备成钢渣促进剂，项目建成后能够达到4.7万吨铝灰及除尘灰的处理能力，其中铝灰约4万吨、除尘灰约0.7万吨，现已达到年产5万吨钢渣促进剂的生产能力，使废旧资源变废为宝，减少了固体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2年5月6日，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北京中科尚环境及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23年1月9日聊城市茌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以聊茌行审环审〔2023〕1号文件予以批复。
2023年1月，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聊城欧高环境检测中心对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进行分期验收。聊城欧高环境检测中心接受委托后，立即组织人员到项目建设所在地进行了现场踏勘，收集了与项目有关的资料，在和技术人员进行反复现场交流的基础上进行了初步工程分析，制定了监测方案，于2023年5月19日、5月20日对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一期：年产5万吨钢渣促进剂）进行了验收检测，后对检测数据进行分析论证，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的编制。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500万元，环保投资160万元。
（四）验收范围
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一期：年产5万吨钢渣促进剂）。
二、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不新增生活污水，工艺过程中无生产废水产生。
（二）废气
该项目废气主要为铝灰及除尘灰进料、振动筛及储罐等工序废气、混料废气、压球废气、输送粉尘。
（1）有组织废气
项目石灰磨粉、铝灰及除尘灰预处理及加工生产线（铝灰及除尘灰进料、振动筛、储罐呼吸、混合搅拌、压球、生产线输送及提升过程）废气经密闭收集、2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DA062排气筒排放。
（2）无组织废气
① 铝灰及除尘灰进料口无组织粉尘 
项目辊式破碎机前端设置密闭式投料口，于车间内无组织排放。 
② 生产线无组织废气
由于整个生产线除进出料口与外界连通，其余均为密闭环节，于车间内无组织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各生产设备（破碎、磨粉、铝灰和除尘灰预处理及加工生产线、气动输送泵）运行噪声、环保设备（主要为风机）运行噪声，源强为75 dB~95 dB；项目生产线及配套设备在室内隔声+基础减震，风机拟采取加装隔声罩、基础减振等措施，厂界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3类标准要求。 
（四）固废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废液压油S1，废润滑油S2、废齿轮油S3、废矿物油包装桶S4、废除尘布袋S5。 
（1）废液压油S1
根据企业提供资料，压球机设备内需装载液压油，装载量为120 kg，每年更换1次，废液压油产生量为0.12 t/a。属于危险废物，危险废物类别为HW08，废物代码为900-218-08。经收集后暂存危废库，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2）废润滑油S2
项目润滑油用量为0.17 t/a，用于设备润滑和设备维修，其对油品质要求较低，当废润滑油不能及时回用时，暂存于危废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产废量按照用量20 %计算，年产生废润滑油产生量为0.03 t/a，属于危险废物，危险废物类别为HW08，废物代码为900-249-08。 
（3）废齿轮油S4
项目生产线配套的变速器内装载齿轮油，装载量为644kg，每年更换1次，废齿轮油产生量为0.64 t/a。属于危险废物，危险废物类别为HW08，废物代码为900-217-08。经收集后暂存危废库，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4）废矿物油包装桶S5 
废矿物油包装桶产生量为0.03 t/a，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HW08其他废物，危废代码为900-249-08，暂存于危废间，委托有资质公司进行处置。 
（5）废除尘布袋S6 
项目废气处理系统共计3套袋式除尘器，其中有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石灰块进料及破碎过程中产生的粉尘，不涉及铝灰，属于一般固体废物，每3年更换1次，外卖综合利用；2套袋式除尘器处理粉尘含铝灰，废除尘布袋沾染铝灰，属于危险废物，每3年更换1次，危险废物类别为HW49，废物代码为900-041-49，暂存于危废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第三方环境监测公司出具了《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验收监测期间，项目生产工况稳定，生产负荷均在75 %以上，符合验收监测应在工况的要求。监测结果表明：
1、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有组织废气颗粒物和氟化物最大排放浓度分别为1.5 mg/m3和0.09 mg/m3，分别满足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 2376-2019）表1“重点控制区”浓度限值要求（颗粒物10 mg/m3）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2限值要求（氟化物9.0 mg/m3）；有组织废气颗粒物、氟化物和氨最高排放速率分别为7.7×10-2 kg/h、4.6×10-3 kg/h和3.2×10-2 kg/h，分别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2限值要求（颗粒物14.45 kg/h和氟化物0.10 kg/h）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1限值要求（氨 14 kg/h）。由于有组织氨的排放浓度无相关标准限值，因此本次验收不做评价。
无组织颗粒物、氟化物和氨小时排放浓度最大分别为309 µg/m3、0.9 µg/m3和0.12 mg/m3，分别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颗粒物1.0 mg/m3，氟化物20 µg/m3）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要求（氨1.5 mg/m3）。
2、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东、北、西厂界昼间噪声值范围在54.7~59.1 dB(A)之间，夜间噪声值范围在45.7~47.8 dB(A)，满足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区标准（昼间65 dB(A)，夜间55 dB(A)）要求。
3、废水
项目不新增生活污水，工艺过程中无生产废水产生。
4、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废液压油S1，废润滑油S2、废齿轮油S3、废矿物油包装桶S4、废除尘布袋S5。 
（1）废液压油S1
根据企业提供资料，压球机设备内需装载液压油，装载量为120 kg，每年更换1次，废液压油产生量为0.12 t/a。属于危险废物，危险废物类别为HW08，废物代码为900-218-08。经收集后暂存危废库，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2）废润滑油S2
项目润滑油用量为0.17 t/a，用于设备润滑和设备维修，其对油品质要求较低，当废润滑油不能及时回用时，暂存于危废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产废量按照用量20 %计算，年产生废润滑油产生量为0.03 t/a，属于危险废物，危险废物类别为HW08，废物代码为900-249-08。 
（3）废齿轮油S4
项目生产线配套的变速器内装载齿轮油，装载量为644kg，每年更换1次，废齿轮油产生量为0.64 t/a。属于危险废物，危险废物类别为HW08，废物代码为900-217-08。经收集后暂存危废库，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4）废矿物油包装桶S5 
废矿物油包装桶产生量为0.03 t/a，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HW08其他废物，危废代码为900-249-08，暂存于危废间，委托有资质公司进行处置。 
（5）废除尘布袋S6 
项目废气处理系统共计3套袋式除尘器，其中有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石灰块进料及破碎过程中产生的粉尘，不涉及铝灰，属于一般固体废物，每3年更换1次，外卖综合利用；2套袋式除尘器处理粉尘含铝灰，废除尘布袋沾染铝灰，属于危险废物，每3年更换1次，危险废物类别为HW49，废物代码为900-041-49，暂存于危废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结果表明：本次验收项目产生的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噪声经处理设施处理后均稳定达标排放；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和固废处置措施合理有效，去向明确，对外环境影响较小。综上所述，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一期）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产生的废气、噪声能够达标排放，废水、固体废物能够得到妥善处理。
五、验收结论
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相关要求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项目建设过程未发生重大变动；验收监测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相关排放标准，验收报告不存在重大质量缺陷。鉴于项目基本符合验收条件，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验收工作组原则同意该项目环保设施通过环保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加强车间管理，安排专人及时清理车间地面上撒漏的物料，保持车间地面清洁；
2、定期检查废气收集设施的运行情况，确保废气有效收集和处理；
3、根据《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DB37/T 3535-2019）的要求，规范设置大气污染物监测平台、监测点位和监测孔。
七、验收人员信息
见附件。

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0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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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